
 1 

內政部移民署 

「114年新住民子女多元文化培育營-媒體體驗」報名表 

中文姓名  性別 □男  □女 

（脫帽光面，2吋大頭照

相片一張實貼。） 

英文姓名 

（護照） 
 就讀學校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年級  

身分證統一

編號 
 就讀科系  

聯絡電話 (請填寫手機) 飲食習慣 □葷  □素 

E-Mail  

通訊地址 □□□   

緊急聯絡人 姓名  關係  電話   

家庭成員 

   姓名 國籍 電話 身分證統一編號/居留證號 

父     

通訊地址   

母     

通訊地址   

語文程度 

(請打 V) 

英文 母語（       ） 其他語言（       ） 

聽 說 讀 寫 聽 說 讀 寫 聽 說 讀 寫 

            

興趣  專長  

是否曾報名

本署舉辦之

新住民子女

國內培育營 

□是  □否 

如錄取是否同意將個人基本資料登錄
本署新住民子女人才資料庫，供各級
政府相關部會參考使用？ 
註：勾選「是」者請至第4頁續填「內
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子女人才資料表」。 

□是  □否 

特殊病史 □心臟病 □暈車 □氣喘 □貧血 □高血壓 □癲癇 □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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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經歷：(表格可自由增加) 

曾參與比賽或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活動期間 特殊表現(考試或得獎紀錄等) 

    

    

    

中文自傳   

自傳內容包含：家庭背景、求學生涯、語言學習過程、就業願景及參加本研習營之動機與期待等 

（800字以上，請用電腦繕打附後即可） 

 

 

 

 

 

 

 

 

 

 

 

 

 

 

 

 

 

 

 

 

 

請簽章：                     

日  期：     年     月    日 

備註：以上表格請確實填寫，以利後續連繫。 

 



 3 

 

文件內容 檢核表 備註 

（1）報名表（含中文自傳）  

請確實查閱資料

填寫是否正確。 

（2）足資證明在學之證明（如學生證或成績單）  

（3）法定代理人同意及切結書  

（4）語言檢定或學習證明（如無免附）  

（5）經歷、特殊表現及得獎事蹟（如無免附）  

（6）其他佐證資料（中低收入戶證明、特殊境遇或其他相

關證明，無則免附） 
 

（7）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  

（8）新住民子女請附戶籍謄本  

 

 
備註： 

1.請自行檢核並勾選確認，避免資料不齊而喪失資格。 

2.各文件依序放信封袋，不需裝訂，信封標示「114年新住民子女多元文化培育營-媒體體驗」，

掛號寄至「100臺北市中正區廣州街15號5樓，移民輔導科收」，114年4月14日(星期一)截止

（郵戳為憑）。 

相關證件黏貼表 

身分證正面影本黏貼處 身分證反面影本黏貼處 

學生證正面影本黏貼處 學生證反面影本黏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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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子女人才資料表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家長國籍 
父: □本國籍 □外國籍               (國家或地區) 

母: □本國籍 □外國籍               (國家或地區) 

新住民子女 
中文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 
 

新住民子女 
英文姓名 

 

教育程度 
□博士□碩士□大學□專
科□高中(職) 

就讀學校: 
就讀科系: 

 

外語程度 聽 說 讀 寫 

1.新住民母語 

□精通 
□普通 
□略懂  
□不懂 

□精通  
□普通 
□略懂 
□不懂 

□精通  
□普通 
□略懂  
□不懂 

□精通  
□普通 
□略懂  
□不懂 

2.___________ 

□精通  
□普通 
□略懂  
□不懂 

□精通  
□普通 
□略懂  
□不懂 

□精通  
□普通 
□略懂  
□不懂 

□精通  
□普通 
□略懂  
□不懂 

3.___________ 

□精通  
□普通 
□略懂  
□不懂 

□精通  
□普通 
□略懂  
□不懂 

□精通  
□普通 
□略懂  
□不懂 

□精通  
□普通 
□略懂  
□不懂 

曾獲選本署舉辦之
相關活動 

□新住民子女海外培力計畫：___________（年度） 

□新住民及其子女築夢計畫：___________（年度） 

□新住民子女國內培育營：___________（年度） 

□新住民及其子女培力與獎助（勵）學金計畫： 

  __________（年度） 

未來是否有意願至
海外工作 

□是：_________________ （國家或地區）   □否 

個人專長 
（可複選） 

□會計      □統計      □法律      □財稅金融 

□音樂      □體育      □美術設計  □網頁製作   

□餐飲旅遊  □醫療護理  □公關行銷 □活動企劃能力 

□資訊處理  □程式語言【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取得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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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書 

 

本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 

出生       年      月      日，同意將個人基本資料登入內政部移民署新

住民子女人才資料庫，提供各級政府相關部會參考使用。 

        此致 

        內政部移民署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家長簽章：  

與新住民子女關係： 

（未滿18歲者經家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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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新住民子女多元文化培育營-媒體體驗 

法定代理人同意及切結書 

  

 

   茲同意本人           之子女         ，自願參加114年7月14日(星期一)

至113年7月16日(星期三)，由內政部移民署舉辦3天2夜之「114年新住民子女多元

文化培育營-媒體體驗」活動。 

   本人茲承諾並聲明必將敦促本人子女在研習期間遵守活動規範，切實遵守指導

員之指導，隨時注意自身安全，不得私自行動，若因本人子女違反研習活動規範，

或因個人因素或疏失導致意外傷亡，或有因此損害他人權益情事，願由本人代為承

擔一切責任。 

 此致 

 內政部移民署 

 

 

 

 

 

 

 

立同意及聲明書人：                               簽名或蓋章 

 

緊急連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14 年新住民子女多元文化培育營-媒體體驗 

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 
 

個人資料使用授權說明 

內政部移民署(以下簡稱本署)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相關規定，向臺端

告知下列事項，請臺端詳閱： 

一、利用之目的： 

為使大眾周知「114 年新住民子女多元文化培育營-媒體體驗」(下稱培育營)辦理

效益，將對獲獎者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並製作成簡報、影片，透

過內政部及本署官方網站、刊物與媒體(含平面與電子)等途徑，宣達本次參加學

員之學習心得。 

二、個人資料蒐集類別:姓名、出生年月日、家庭、教育、職業、聯絡方式、財務情

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地區、對象、方式及期間： 

(一)地區：利用地區不限。 

(二)對象：一般大眾。  

(三)方式： 

1.內政部與本署全球資訊網與新住民培力發展資訊網。 

2.本署移民月刊及本署授權之報章雜誌。 

3.本署授權之平面與電子網路媒體。 

註:本計畫相關成品之著作財產權及相關個人肖像權將轉讓暨授權予本署，並得由本

署授權為上列方式之推廣利用，臺端不得再以任何名義要求報酬、授權金或賠償

金等。 

四、依據個資法第 3條規定，臺端得行使查詢、閱覽、複製、補充、更正、刪除或停止

蒐集、處理、利用個人資料之權利，惟本署將依個資法及本計畫之相關規定審核辦

理。 

五、臺端可自由選擇是否同意本署透過上開方式公開您的個人資料，若不同意，本署

將尊重您的意願，予以保密，並不影響獲獎權益。另未成年者，須由法定代理人

閱讀、瞭解並同意。 

六、準據法與管轄法院:本同意書之解釋、適用與相關爭議，均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處

理，並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 

本人            已閱讀、瞭解並同意上開內容，茲授權內政部移民署，於個資法等相

關規範下有效管理與合理運用本人個人資料，並以電磁紀錄物或其他類似媒體永久保

存。 

此致 內政部移民署 

立同意書人：                （簽名）  法定代理人：                （簽名） 

註:未成年者，須由法定代理人同意且簽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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